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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

《聯合國制裁條例》  
(第 537 章 )  

 
 

《2015 年〈2011 年聯合國制裁 (利比亞 )規例〉  
(修訂 )規例》  

 
引言  
 
 在二零一五年七月十四日的會議上，行政會議建議、行政長官

指令，根據《聯合國制裁條例》 (第 537 章 )(《條例》 )第  3 條，訂立

《2015 年〈2011 年聯合國制裁(利比亞)規例〉(修訂)規例》(《修訂規

例》 )(載於附件 A)，執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(外交部 )的指示。

《修訂規例》於二零一五年七月十七日在憲報刊登，並於同日生效。  
 
背景  
 
責任和權限  
 
2. 根據《條例》第 3(1)條，行政長官須訂立規例，執行外交部的

指示，實施聯合國安全理事會 (安理會 )議決的制裁措施。行政長官於

二零一五年四月接獲外交部的指示，要求香港特別行政區 (香港特區 )
政府實施安理會第 2213 號決議對利比亞施加的制裁。《修訂規例》

依據上述指示而訂立。政務司司長所發出確認外交部指示的文件，

載於附件 B。  
 
對利比亞的制裁  
 
3 .  安理會關切利比亞嚴重侵犯人權和攻擊平民的情況，遂於二

零一一年二月二十六日通過第 1970 號決議，對利比亞實施多項制裁

措施。有關制裁措施其後經安理會於二零一一年三月十七日通過的

第 1973 號決議、同年九月十六日通過的第 2009 號決議、同年十月

二十七日通過的第 2016 號決議，以及二零一三年三月十四日通過的

第 2095 號決議修訂。制裁措施包括武器禁運、禁止提供若干援助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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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訓和採購軍火註 ( 1 )、對若干個人實施旅行禁令註 ( 2 )、對若干人士及

實體實施金融制裁註 ( 3 )，以及禁飛註 ( 4 )。  
 
安理會第 2146 號決議  
 
4 .  安理會認定利比亞局勢繼續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威脅，遂

於二零一四年三月十九日通過第 2146 號決議，擴大對利比亞的制裁

範圍。安理會的決定包括：依照安理會第 2146 號決議第 11 段對根

據安理會第 1970 號決議第 24 段所設委員會 (委員會 )指定的船隻採

取下列措施 (參閱安理會第 2146 號決議第 10 段 )﹕  
 
 ( a )  委員會指定的船隻船旗國應採取必要措施，指示該船隻

若無利比亞政府協調人的指示，不裝運、不卸載來自利

比亞的原油；  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( 1 )   安理會第 1970 號決議第 9 段訂明，除另有規定外，禁止向利比亞供應、出售或轉

讓任何類別軍火及相關軍用物資，包括武器和彈藥、軍用車輛和裝備、準軍事裝備

及上述物項的備件，以及與軍事活動有關的或與提供、維修或使用任何軍火和相關

軍用物資，包括提供武裝僱傭軍有關的技術援助、培訓、財政及其他援助。安理會

第 1970 號決議第 10 段訂明禁止從利比亞採購軍火及相關軍用物資。  
 
註 ( 2 )   安理會第 1970 號決議第 15 段及安理會第 1973 號決議第 22 及 23 段訂明，禁止安

理會第 1970 號決議附件一或安理會第 1973 號決議附件一所列的人士，或根據安理

會第 1970 號決議第 24 段所設委員會 (委員會 )指認的人士，或安理會或委員會確定

的違反或協助他人違反安理會第 1970 號決議各項規定的人士，在會員國入境或過

境，但安理會第 1970 號決議第 16 段另有規定者除外。  
 
註 ( 3 )   安理會第 1970 號決議第 17 段和安理會第 1973 號決議第 19 及 23 段訂明凍結由：  

 
( i )    安理會第 1970 號決議附件二或安理會第 1973 號決議附件二所列的個人或實

體；或  
( i i )   委員會根據安理會第 1970 號決議第 24 段或安理會第 1973 號決議第 19 段指

認的個人或實體；或  
( i i i )  安理會或委員會確定的違反或協助他人違反安理會第 1970 號決議各項規定的

個人或實體，  
 

 或代表其行事或按其指示行事的個人或實體，或其擁有或控制的實體，直接或間接

擁有或控制的資金、其他金融資產和經濟資源，並禁止向第 ( i )至 ( i i i )段所述的個人

或實體，或以這些個人或實體為受益方，提供任何資金、金融資產或經濟資源，但

安理會第 1970 號決議第 19、20 及 21 段另有規定者除外。  
 
註 ( 4 )   安理會第 1973 號決議第 18 段訂明，所有會員國如有情報提供合理理由，認為飛機

上載有受制於經安理會第 1973 號決議修訂的第 1970 號決議第 9 及 10 段武器禁運

的物項，包括提供武裝僱傭軍人員，應不讓飛機從其領土起飛、在其領土降落或飛

越其領土，但緊急降落不在此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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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 )  所有會員國應採取必要措施，禁止委員會指定的船隻進

入本國港口，除非出於檢查目的、在緊急情況下或返回

利比亞途中必須進港；  
  
 ( c )  所有會員國應採取必要措施，禁止本國國民或從本國領

土為委員會指定的船隻提供加油服務，例如提供燃料或

補給，或其他船隻服務，除非出於人道主義目的或在返

回利比亞途中必須提供此類服務；會員國應告知委員會

有關情況；以及  
  
 (d )  所有會員國應採取必要措施，要求其境內國民及實體和

個人不從事涉及委員會指定的船隻所運載的利比亞原油

的任何金融交易。  
 
安理會又決定，安理會第 2146 號決議所規定的授權和實行的措施自

安理會第 2146 號決議通過之日起一年後終止，除非安理會決定延長

這些授權和措施 (參閱安理會第 2146 號決議第 15 段 )。  
 
5 .  依據外交部的指示， 2011 年聯合國制裁 ( 利比亞 ) 規例 ( 第
537AW 章 ) (《現行規例》)最初於二零一一年六月訂立，其後於二零

一二年三月、二零一三年八月及二零一四年十一月予以修訂，以實

施安理會相關決議內對利比亞的制裁措施。  
 
安理會第 2213 號決議  
 
6. 安理會於二零一五年三月二十七日通過第 2213 號決議 (載於

附件 C)，當中的決定包括將安理會第 2146 號決議就防止非法石油

出口所規定的授權和實行的措施延長至二零一六年三月三十一日 (參
閱安理會第 2213 號決議第 14 段 )。  
 
《修訂規例》  
 
7 .  《修訂規例》 (載於附件 A)旨在修訂《現行規例》，以實施

經安理會第 2213 號決議對利比亞延長的制裁。《修訂規例》的主要

條文包括：  
 

( a )  第 5 條在《現行規例》加入第 3C 及 3D 條，訂明禁止裝

上、運載或卸載來自利比亞的原油，並訂定相關的例外情

況；  
 

  C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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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第 8 條在《現行規例》加入第 7C 及 7D 條，訂明如任何來

自利比亞的原油是裝運上經委員會指認的船舶的，則禁止從

事關乎該等原油的金融交易，並訂定相關的例外情況；  
 
( c )  第 11 條在《現行規例》加入第 10D、10E 及 10F 條，訂明

禁止向委員會指認的船舶提供若干服務，並訂定相關的例外

情況，以及訂明禁止委員會指認的船舶進入香港水域；以及  
 
(d )   第 15 條在《現行規例》加入第 41 條，訂明第 3C、3D、

7C、7D 及 10D 至 10F 條的有效期在二零一六年三月三十一

日午夜十二時屆滿。  
 
附件 D 載有標明文本，標明《現行規例》經《修訂規例》所修訂之

處，方便委員參閱。  
 
建議的影響  
 
8 . 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《修訂規例》

不會影響《條例》的現行約束力，對財政、經濟、生產力、環境、

可持續發展或家庭均無影響。《現行規例》經《修訂規例》修訂

後，如產生額外執法工作，會由相關部門以現有資源承擔。  
 
宣傳安排  
 
9 .  我們已於二零一五年七月十七日 (即《修訂規例》刊登憲報當

日 )發出新聞稿。  
 
關於利比亞及該國與香港特區關係的資料  
 
10 .  關於利比亞、對該國實施制裁制度的背景，以及利比亞與香

港特區的雙邊貿易關係等資料，請參閱附件 E。  
 
徵詢意見  
 
11. 請委員注意當局根據《修訂規例》在香港特區實施安理會第

2213 號決議。  
 
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二零一五年七月  
 

  D    

  E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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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E 

2015 年〈 2011 年 聯 合 國 制 裁 (利比亞 )規例〉  

(修訂 )規例  

關 於 利 比 亞 的 資 料  

 
國 家 背 景 資 料  

 利 比 亞 是 一 個 非 洲 北 部 的 國 家 ， 位 於 突 尼 斯 與 埃 及 之 間 ， 瀕 臨 地

中 海 ， 總 面 積 達 1  7 5 9  5 4 0 平 方 公 里 1 ， 二 零 一 三 年 人 口 估 計 約 有

620 .2 萬 ， 首 都 設 於 的 黎 波 里 。 利 比 亞 在 一 九 五 一 年 宣 告 獨 立 。 二 零

一 一 年 ， 該 國 爆 發 民 眾 起 義 ， 最 後 推 翻 前 領 袖 穆 阿 邁 爾 ·卡 扎 菲 ， 此

後 發 生 數 次 極 為 慘 烈 的 戰 事 ， 促 使 該 國 踏 上 民 主 過 渡 之 路 。 利 比 亞 國

會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六 月 選 出 ， 並 在 同 年 八 月 召 開 首 次 會 議 。 然 而 ， 該 國

敵 對 武 裝 派 系 之 間 的 暴 力 衝 突 持 續 。 利 比 亞 的 經 濟 依 賴 石 油 出 口 ， 二

零一三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為 755 億美元 (即 5 ,852 億港元 )，進口和出

口商品貨值則分別為 270 億美元 (即 2 ,094 億港元 )和 435 億美元 (即

3 ,374 億港元 )  2。  

聯 合 國 對 利 比 亞 的 制 裁  

2 .  繼 突 尼 斯 和 埃 及 發 生 民 眾 起 義 ， 導 致 兩 國 的 長 期 統 治 者 倒 台 後 ，

利 比 亞 亦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爆 發 連 場 抗 議 ， 要 求 民 主 改 革 。 由 於 針 對

卡 扎 菲 政 權 的 抗 議 演 變 成 政 府 軍 隊 與 反 對 者 之 間 的 全 面 衝 突 ， 局 勢 迅

速 失 控 。 鑑 於 卡 扎 菲 政 府 以 軍 隊 鎮 壓 抗 議 民 眾 ，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

(安理會 )在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通過第 1970 號決議，對利比亞實

施 制 裁 ， 包 括 武 器 禁 運 、 旅 行 禁 令 ， 以 及 凍 結 卡 扎 菲 及 其 家 人 和 若 干

政府官員的資產。  

3 .  安 理 會 注 意 到 利 比 亞 局 勢 惡 化 及 暴 力 升 級 ， 因 此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三

月 十 七 日 再 通 過 第 1973 號 決 議 ， 准 許 採 取 一 切 必 要 措 施 ， 包 括 在 利

比 亞 領 空 禁 止 一 切 飛 行 和 授 權 使 用 武 力 ， 以 保 護 利 比 亞 境 內 可 能 遭 受

襲 擊 的 平 民 和 平 民 居 住 區 。 此 外 ， 該 決 議 收 緊 第 1970 號 決 議 實 施 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資 料 來 源 ： 聯 合 國 統 計 司 出 版 的 《 世 界 統 計 袖 珍 手 冊 》 ， 網 址 為

http : / /unstats .un.org/unsd/pocketbook/WSPB2014.pdf  
2 資 料 來 源 ：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統 計 數 字 資 料 庫 ， 網 址 為  

http://stat.wto.org/CountryProfiles/LY_e.htm 

 



   2

武 器 禁 運 和 資 產 凍 結 措 施 ， 並 決 定 所 有 會 員 國 均 應 不 讓 任 何 利 比 亞 商

用飛機從其領土起飛、在其領土降落或飛越其領土。  

4 .   經 過 數 月 激 戰 ， 反 卡 扎 菲 部 隊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八 月 佔 據 首 都 的 黎 波

里 和 控 制 國 內 大 部 分 地 方 。 二 零 一 一 年 九 月 十 六 日 ， 安 理 會 通 過 第

2009 號 決 議 ， 決 定 在 利 比 亞 設 立 支 助 團 ， 支 援 該 國 過 渡 政 府 各 項 重

建 工 作 ， 包 括 恢 復 法 治 、 草 擬 新 憲 法 、 促 進 和 解 及 籌 備 選 舉 。 為 了 達

到 這 些 目 標 ， 第 2 0 0 9 號 決 議 亦 解 除 對 利 比 亞 實 施 的 部 分 武 器 禁 運 和

針 對 與 前 任 政 權 有 聯 繫 的 實 體 的 資 產 凍 結 措 施 ； 以 及 終 止 有 關 所 有 會

員 國 禁 止 讓 利 比 亞 飛 機 從 其 領 土 起 飛 、 在 其 領 土 降 落 或 飛 越 其 領 土 的

措 施 。 安 理 會 注 意 到 利 比 亞 過 渡 政 府 作 出 的 解 放 宣 言 ， 以 及 該 國 在 長

期 領 袖 卡 扎 菲 去 世 後 成 立 了 新 的 臨 時 政 府 ， 因 此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月 二

十 七 日 通 過 第 2016 號 決 議 ， 命 令 結 束 在 利 比 亞 進 行 的 獲 授 權 國 際 軍

事 行 動 ， 以及終止自二零一一年三月以來在利比亞領空實施的禁飛區 3。

安 理 會 認定利 比 亞 局 勢 繼 續 對 國 際 和 平 與 安 全 構 成 威 脅 ， 遂 在 二零一

四年三月十九日通過第 2146 號決議，對企圖從利比亞非法出口原油並經

委員會指定的船隻，施加制裁措施。安理會深切關注利比亞境內武器彈藥

未得到安全保管和四處擴散所構成的威脅，以及危及利比亞和該區域穩定

的個人和實體，遂在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再通過第 2174 號 決 議 ， 加

強 武 器 禁 運 制 裁 ， 以 及 擴 大 須 受 制 於 旅 行 禁 令 和 資 產 凍 結 措 施 的 個 人

或 實 體 的 指 認 標 準 。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， 安 理 會 通 過 第 2 2 1 3

號 決 議 ， 將 第 2146 號 決 議 就 防 止 非 法 石 油 出 口 所 實 行 的 措 施 延 長 至

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。  

香 港 與 利 比 亞 的 貿 易 關 係  

5 .  二零一四年，利比亞在香港的全球貿易伙伴中排行第 147 位，兩

地 之 間 的 貿 易 總 值 為 1 .029 億 港 元 ， 當 中 輸 往 利 比 亞 的 出 口 總 值 為

1 . 0 1 1 億 港 元 ， 由 利 比 亞 進 口 的 貨 物 總 值 則 為 1 8 0 萬 港 元 。 香 港 與 利

比亞的貿易額摘要如下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 第 2 至 5 段所載資料的來源：聯合國新聞中心，網址為 http : / /www.un.org/news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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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 港 與 利 比 亞 的 貿 易 額  [價值以港幣 (百萬元 )計 ]  

項目  二 零 一 四 年 二 零 一 五 年  

(一月至四月 )  

( a )輸往利比亞的出口總值  101 .1  10 .5  

( i )  港 產 品 出 口 - 4  - 5  

( i i )  轉 口 貨 物 101 .1 6  10 .5 7  

( b ) 由 利 比 亞 進 口 的 貨 物

總值  
1 . 8 8  1 . 5 9  

貿 易 總 值  [ ( a ) +( b ) ]  102 .9 12 .0  

 

二零一四年，利比亞與內地之間經香港轉運的貨物價值為 9 ,450 萬港

元  (佔利比亞與內地貿易總值的 0 . 4 % )，當中 10 萬港元的貨物由利比

亞經香港輸往內地 1 0，其餘 9 ,440 萬港元的貨物則由內地經香港輸往

利比亞。  

6 .  安 理 會 現 時 對 利 比 亞 實 施 的 武 器 禁 運 、 旅 行 禁 令 和 金 融 制 裁 ， 不

大 可 能 對 香 港 與 利 比 亞 之 間 的 貿 易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， 原 因 是 兩 地 貿 易 涉

及 的 主 要 商 品 種 類 與 軍 火 及 相 關 物 資 無 關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兩 地 之 間 的 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二零一四年，輸 往 利 比 亞 的 港 產 品 出 口 數 量 相當小(貨 值 在 5 萬 元 以 下 )。  

5   二零一五年一月至四月，沒 有 出 口 的 港 產 品 輸 往 利 比 亞 。  

6   二零一四年，輸 往 利 比 亞 的 轉 口 貨 物 包 括 ： 電 訊 及 聲 音 收 錄 和 重 播 器 具 及 設

備 ( 3 7 . 5 % ) ； 旅 行 用 品 、 手 袋 及 類 似 容 器 ( 1 0 . 5 % ) ； 以 及 專 業 、 科 學 及 控 制 用

儀 器 及 器 具 ( 8 . 2 % )。  

7   二零一五年一月至四月，輸 往 利 比 亞 的 轉 口 貨 物 包 括 ： 旅 行 用 品 、 手 袋 及 類 似

容 器 ( 3 8 . 0 % )； 專 業 、 科 學 及 控 制 用 儀 器 及 器 具 ( 1 7 . 6 % )； 以 及 鞋 履 ( 9 . 5 % )。 輸

往 利 比 亞 的 轉 口 貨 物 減 少 ， 主 要 由 於 二零一五年一月至四月電 訊 及 聲 音 收 錄 和

重 播 器 具 及 設 備 的 轉 口 量 減 少 9 9 %。 二零一四年同期，這 項 產品佔輸往利 比 亞

的 轉口貨物 4 9 %。  

8   二 零 一 四 年 ， 由 利 比 亞 進 口 的 貨 物 包 括 ： 未 加 工 的 動 物 及 植 物 材 料 ( 3 1 . 5 % )；
含 金 屬 的 礦 砂 及 金 屬 碎 料 ( 2 9 . 6 % )； 以 及 印 刷 品 ( 1 2 . 7 % )。  

9   二 零 一 五 年 一 月 至 四 月 ， 由 利 比 亞 進 口 的 貨 物 包 括 ： 非 亞 鐵 賤 金 屬 廢 料 及 碎

料 ( 6 7 . 7 % ) ； 珍 珠 、 寶 石 及 半 寶 石 ( 1 2 . 9 % ) ； 以 及 香 水 、 化 妝 品 或 梳 洗 用 品

( 1 2 . 6 % )。 由 利 比 亞 進 口 的 貨 物 增 加 ， 主 要 由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一 月 至 四 月 非 亞 鐵

賤 金 屬 廢 料 及 碎 料 的 進 口 量 增 加 。 二 零 一 四 年 同 期 ， 沒 有 由 利 比 亞 進 口 這 項

產 品 。  

1 0  該轉口數字指在利 比 亞 生產 (即來源國為利 比 亞 )並經香港輸往內地的貨物。這些貨

物不一定由利 比 亞 付運來港。部分在利 比 亞 生產的貨物可能賣了給第三個國家，

然後才付運到香港。同時，本附件所匯報的進口統計數字，是根據付運國而非來源

國編製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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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 額 相 當 小 ， 因 此 聯 合 國 對 利 比 亞 實 施 的 制 裁 不 大 可 能 對 香 港 的 經 濟

造成顯著影響。  

 

 
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

二 零 一 五 年 七 月  




